
陕食药监函〔2017〕189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五次会议第509号

提案答复的函

王红晔委员：

您“关于防止老年人遭遇‘保健品骗局’的建议”提案收悉。非常感谢您对我省保健品监管相关工作的重视和关心。现就提案中的问题答复如下：

一、保健食品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法经营的方式

一是违法声称。在经营活动中，企业采取功能扩展、宣传治疗功效、以消费者名义现身说法等手段，将保健食品包装成包治百病、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如一款通便功能的产品，宣传成“具有润肠清积，调整排泄；生血降脂、清热解毒；促进消化、改善睡眠；清糖平压，平衡内分泌和抑制诱导癌细胞自杀的作用”；一款辅助降血压的产品宣传声称“60天远离高血压；1个疗程，头不晕了；3个疗程，不但血压平稳，多年的高血脂、脂肪肝也好了”；一款延缓衰老的产品，在宣传中声称“一种产品解决多种疾病，三阶段恢复人体健康态”等等。一旦食用效果达不到宣称功能，经销商都会用“个体差异”来解释和鼓励消费者继续食用或者换购其他产品。

二是线下销售。泛指采取集中授课、专家义诊、举办讲座、电话销售、上门推销等手段进行保健食品销售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针对的是体弱多病和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老年人。经销商采取听课有奖、免费旅游、回收药瓶、免费体检、家访送礼等手段，诱惑老年人参与，并建立联系。一旦建立联系后，受过专门训练的销售人员便利用老人比较孤独或者渴望治病、保健的心理，先以关心换取对方信任，再通过体检“有问题”忽悠老年人，然后夸大宣传、刻意推销，最后完成产品销售。由于他们的骗术环环相扣，通过多个步骤铺垫，很多老人往往招架不住便落入“陷阱”。

线下销售往往和违法声称紧密连接，线下销售是销售模式，违法声称是销售手段，部分销售商还采取了“亲情销售”的技巧，以严重偏离价值的价格将产品销售给老年人，属于引导型盲目消费方式，即利用群众的盲从心态,来实现销售。 

（二）非法经营模式对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销商认为，一个人如果有1万2千元消费能力，你如果只挣到他的8千元，消费者会将剩余的消费能力用来消费别的产品，所以，线下销售模式往往会诱使老年人大量购买两三年都无法吃完的保健食品，掏空老年人的积蓄，却根本不去考虑消费者是否会吃或吃了是否有用。这种掠夺式销售方式，最终引发了公众对保健食品消费的反感。使保健食品行业深陷信誉危机。

一项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显示，有58%的人表示对保健食品不感兴趣，不信任保健品广告的人占53％，非常不相信保健食品广告的人占34％。有从业者描述其2015年在甘肃省某县城做保健食品宣传的经历，许多老年人指着鼻子斥其为骗子，原先的销售模式已运转不灵了。

我省的保健食品生产销售更是陷入困境。多个生产企业销售呈现下滑趋势，在已获生产许可的50家企业中，2015年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的达21家，2006年达到23家，个别企业2015年全年年的销售额不及2014年的一个季度，2016年销售仍未见任何改观。虽然不是所有企业、所有产品销售下滑是因为采取了夸大宣传和线下销售模式，但因为上述非法销售模式引起的消费者心理抵触已波及几乎行业内所有企业、所有产品。

二、我局保健食品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针对保健食品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我局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开展违法广告监测，打击非法经营行为。2012年开展全省保健食品集中整治，2013年开展保健食品“打四非”专项行动，均将夸大宣传、非法经营作为重点整治内容，进行严厉打击；2013年我局开展了保健食品清理换证工作，对保健食品的生产、经营实施严格准入；2014年我局建成了全省保健品监管信息系统，建立了企业基本信息档案、日常监督检查档案、监督抽检信息档案、企业违法违规情况档案，为下一步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2015年起，我局加强了飞行检查的力度，飞行检查以监督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存在夸大宣传违法广告的企业为检查对象，全面检查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人员、物料、环境、设备设施、生产工艺的管理制度、记录，查找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督促企业对问题进行整改，防止问题的再次发生；2016年开展了违法添加违法声称问题专项检查，对非法声称、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对存在问题的生产企业责令停止生产，对问题产品停止销售进行召回，对违法生产销售的企业立案查处。共责令整改279家，办理行政处罚案件31起，查扣违法产品共计623盒，移交公安部门2起。通过不断加强整治，加大打击力度，违法发布广告行为得到有效遏制，2015年我局监测到保健食品违法广告449起，到2016年，降为8条。

三、下一步监管措施

线下销售和违法生产属于全国性的问题，各省在这个问题上都缺乏有效手段予以遏制。多年来，我局始终未放松对保健食品线下销售和违法声称行为的查处，但目前，线下销售行为转向隐蔽，我局只能依靠举报信息被动监管，造成监管中打击效果降低。

2017年，我局正在与公安、工商部门协商，协调配合开展对利用会议营销等手段非法宣传销售保健食品行为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主要对利用会议营销、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健康讲座、利用电视购物非法宣传销售保健品等行为开展联合整治行动，对违法违规企业依法进行严肃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及时对社会公布。整治内容包括：检查会议营销、监测媒体发布的广告、检查电视购物机构。在整治行动中，要求各级监管部门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保健品消费知识的宣传力度，落实举报奖励制度。计划通过专项整治，有效整顿保健品市场经营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对专项整治工作中好的做法进行总结，并进一步研究完善监管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协管员”、“信息员”的作用，加大宣传引导，鼓励投诉举报，坚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沟通，开展企业信用评价等手段，推进对保健食品违法经营行为的社会共治。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4月21日
（联系人：朱勐彬，电话：029—62288029)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4月21日印发

类别：B类


签发人:胡小平

















PAGE  
- 6 -

